
抄 本

發 艾 方 式 ：電 子 交 換 （第 一 類 1 不加密）

司法院秘書長

檔 號 ： 

保 存 年 眼 ：

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
承 辦 人 ：涂人蓉
電 話 ：（02)2361-8577轉 196

受文者：法務部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1 3曰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70010153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文

裝 主旨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1067號理律法律事務所聲請解 

釋 案 ，請於函到1 個月内，就釋憲聲請書意旨暨說明二所列 

事項，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惠復，俾供審理之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 、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^ 二 、貴部及所屬單位就搜索律師事務所相關事項，是否訂定規範？ 

請提供相關辦法或函釋並說明之。

三 、檢附旨揭聲請案之聲請書影本供參。

正 本 ：法務部 

副 本 ：

電 子 交 換 ：法務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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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 ：
抄 本

發文方式：電子交換（第一類，不加密） ,o
保存年限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址：10048台北市重慶南路1段124號
承辦人：涂人蓉
電話：（02)2361-8577轉 196

受文者：法務部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8月3曰 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70021718號 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爷 主旨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丨1067號理律法律事務所聲請解 

釋 案 ，前曾函詢貴部，迄未見復，請於文到後10日内儘速回 

復 ，並提供說明二之資料，俾供審理之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本院秘書長107年4月13日秘台大二字第1070010153號函諒達。

^ 二 、請提供貴部及所屬單位搜索律師事務所之次數、時間、案由 

° 等相關資料。 1

正本：法務部 
副本：

線 電子交換：法務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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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務 部 函

保 存 年 限 ：

地 址 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

號
承辦人：郭峻豪

電 話 ：02-21910189分機2304

電子信箱：chunhao57@mail. moj. gov. tw

受文者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2月06曰 

發文字號：法檢字第10700065540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 主 旨 （500000000FUX00000_A11000000F_10700065540A0C_ATTCH2. pdf、5000000 

00FUX00000_A11000000F_10700065540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有關大院大法官為審理會台字第11067號理律法律事務所

聲請解釋案，函請本部提供意見及相關資料俾供審理之參

考乙案，本部說明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復貴秘書長107年4月13日秘台大二字第1070010153號函、

107年8月3日秘台大二字第1070021718號函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 

副 本 ：本部檢察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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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就理律法律事務所聲請釋憲案之意見

壹 、有關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2 項 、同法第133條部分：

一 、 本部未就搜索律師事務所相關事項於本部頒布之内部行政規則 

中另行規範：

(一） 參諸刑事訴訟法有關搜索、扣押之相關規定，刑事訴訟法未將律 

師事務所排除於得搜索處所之外，亦未規定對於律師事務所不得 

實施搜索，且對於存放在律師事務所之物品亦未規定不得為搜索、 

扣 押 ，故本部於所頒布之内部行政規則對於搜索律師事務所之搜 

索程序並未予以限制，亦未另為與刑事訴訟法不同之規範。

(二） 然就律師因業務上知悉之秘密，如涉及辯護人與被告間基於信賴 

關係所獲知者，例如被告向辯護人坦承犯罪事實所作成之文書紀 

錄 ，應不得為搜索扣押之客體，否則亦將侵害被告之辯護依賴權； 

惟辯護人之權限並不包括為被告隱匿或湮滅罪證，若涉及湮滅、 

偽 造 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者，縱係在辯護人持有或保管 

中之物，亦得為搜索扣押之客體，否則無異鼓勵犯罪人，只要將 

犯罪證據寄放於辯護人處，即可不被扣押而脫免於罪，業經本部 

以 9 3 年 4 月 2 7 日法檢字第0930801416號函促請各檢察機關辦 

理 ，另檢附前揭函文影本一份供參。

二 、 搜索律師事務所之次數、時間、案由等相關資料：

本部無此部分統計資料。

三 、 對於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笫2 項 、同法第133條之意見：

(一）本部意見：

1 .  刑事訴訟法第122條 第 2 項 、同法第133條並未違憲，且律師事 

務所不應為得搜索處所之例外規定。

2 .  關於釋憲聲請意旨所提不得搜索律師事務所，並以提出命令制取 

代之建議，容非妥適，不應貿然採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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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說明：

1 .  刑事被告及辯護人之溝通權利，固屬憲法保障基本權（訴訟權） 

之派生權，但與其他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相同，並非絕對不得限 

制 。蓋依司法院釋字第6 5 4號解釋理由書所闡釋之意旨，刑事被 

告與辯護人在不受干預之情形下充分自由溝通之權利，固應受憲 

法之保障，然上開自由溝通權利之行使，若合乎憲法第 2 3 條比 

例原則規定，且具體明確者，即不得以法律予以限制，此觀諸刑 

事訴訟法第3 4條 第 1 項 、第 3 4條 之 1 規定甚明。

2 .  觀諸搜索之性質及於刑事訴訟法制之定位，其係以發現被告、犯 

罪嫌疑人、犯罪證據或其他可得沒收之物為目的，而就被告或第 

三人之身體、物 件 、住宅或其他處所進行搜查之強制處分，且因 

搜索對象係被告或第三人之不同，而異其發動搜索之要件，並分 

別 以 「必要時」或 「有相當理由可信被告或應扣押之物存在」規 

範 之 ，此觀刑事訴訟法第122條規定自明。

3 .  準 此 ，刑事訴訟法既已明確規範搜索要件，實已符合法律保留原 

則 ，且就搜索票之核發亦已採行法官保留原則，此等規範模式業 

已平衡兼顧被告與辯護人間溝通權利之保障及搜索之制度目的， 

實不宜於刑事訴訟法另行訂定禁止搜索律師事務所之規定，使律 

師事務所成為不適用搜索規定之特別處所。蓋某處所是否有搜索 

之必要，當由法院視具體個案是否符合搜索之法定要件以斷，否 

則倘某律師事務所内存有相關犯罪證據，然司法機關卻因刑事訴 

訟法禁止對於律師事務所實施搜索而莫可奈何，恐與刑事訴訟法 

真實發現原則有違，亦與刑事訴訟法保障被告與辯護人間之溝通 

權利之本意有違，容有未洽。

4 .  再 者 ，本部業以 9 3 年 4 月 2 7 日法檢字第0930801416號 函 ，函 

請各檢察機關暨所屬檢察官對於律師及當事人間基於信賴關係 

所獲知的資訊，原則上不得扣押，以防免侵害被告的辯護依賴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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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如前述。是 以 ，自現行偵查實務運作以觀，就釋憲聲請意旨所 

提關於辯護人基於業務關係所知悉之被告相關資訊，本部業已透 

過前揭函釋函請各檢察機關辦理之。準 此 ，不論係刑事訴訟法關 

於 搜 索 、扣押之相關規定，或者現行偵查實務之運作，均未有何 

違憲之處。況參諸日本及美國聯邦層級之立法例，其刑事訴訟法 

或刑事訴訟規則均未明文禁止對律師事務所實施搜索，而該等國 

家之最高法院（兼憲法法庭）亦未認該國刑事訴訟法制有關搜索、 

扣押之規定有何違憲之處，益徵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相較於法 

制先進國家，並未有何不足或疏漏。

5 . 至釋憲聲請意旨固以美國明尼蘇達州之制度為例，建議採行以對 

律師核發提出命令之方式，取代對於律師事務所之搜索。然自比 

較法制的層面以觀，美國聯邦法制亦未採行此制，且美國訂定之 

律師倫理規範相當嚴密，並設有藐視法庭罪，若律師違反法院核 

發之提出命令，或有隱匿、湮滅所持有證據之情，其可能因而涉 

犯藐視法庭罪，並遭到律師公會除名。是 以 ，參諸美國法制及其 

實務運作可知，其部分州就律師持有之證據可採行提出命令制之 

主要原因，係因其設有完備之律師倫理規範，且可對違反提出命 

令之律師課予藐視法庭之刑事責任，而該律師亦可能因而經律師 

公會除名。然反觀我國法制，我國對於律師管理之規範密度甚低， 

且亦未設有藐視法庭罪，而我國刑事訴訟法雖設有提出命令之制 

度 （刑事訴訟法第1 3 3條 第 3 項 ），但該法並未規範違反之法律 

效 果 ，是我國法制就違反提出命令之法律效果付之闕如。準 此 ， 

若依釋憲聲請意旨所請，以對律師核發提出命令之方式，取代對 

於律師事務所之搜索，在我國刑事訴訟法制缺乏就違反提出命令 

法律效果之規範及律師規範未盡嚴密之現況下，恐難期待律師全 

然遵守提出命令，而亦難以追究其違反提出命令之法律效果，對 

於案件偵辦之順遂及真實發現影響甚鉅，要非妥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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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職是，刑事訴訟法第 1 2 2條 第 2 項、同法第 1 3 3條並無違憲之處， 

且不應將律師事務所作為搜索處所的例外規定。另本部建議不宜 

貿然禁止搜索律師事務所，並以提出命令制取代之。

貳 、有關通訊保障監察法（下稱通保法）第5 條部分：

一 、 本部意見：

通訊保障監察法第 5 條並未違憲。

二 、 說明：

(一） 刑事被告及辯護人之溝通權利，固屬憲法保障基本權（訴訟權） 

之派生權，但與其他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相同，並非絕對不得限 

制 。蓋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 5 4號解釋理由書，刑事被告與辯護人 

在不受干預之情形下充分自由溝通之權利，固應受憲法之保障， 

然上開自由溝通權利之行使，若合乎憲法第 2 3條比例原則規定， 

且具體明確者，即得以法律予以限制，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 34 

條 第 1 項 、第 3 4條 之 1 規定甚明。

(二） 國家機關行通訊監察，係以監控與過濾受監察人通訊内容之方式， 

蒐集與通訊監察目的有關之紀錄，本即會限制人民秘密通訊之自 

由 ，且常兼及侵害「無關第三 人 」（非受通訊監察人）之秘密通 

訊自由。當通訊雙方為刑事案件被告與其辯護人之情形下，此時 

秘密通訊自由内涵並兼及刑事被告與辯護人之自由溝通權。但刑 

事被告與辯護人之溝通權利，與秘密通訊自由，兩者位階應無高 

低之分。我國現行通保法賦予限制秘密通訊自由之法律依據，且 

其要件具體明確，手段未逾越必要範圍，並採取法官事前審查制 

度 ，程序亦屬合理正當。析 言 之 ：（1)該 法 第 1 條揭載其立法目 

的 ，同法第 2 條並肯認國家僅在為確保國家安全及維護社會秩序 

所必要時，得實施通訊監察，且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 

度 ，且應以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為之。（2)該 法 第 5 條 至 第 7 

條明定得通訊監察之實體及程序要件。以該法第 5 條 而 言 ，係國

4



家基於犯罪偵查之目的，得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進行通訊監察之 

要 件 ，包 含 ：必 需 「有事實足認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涉嫌特定罪 

名 、其犯罪危害國家安全、經濟秩序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、有相 

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内容與本案有關，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 

或調查證據，且必須由非犯罪偵查機關之法院事先審查。該法規 

定，符合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之意旨，並無違背憲法之疑慮。

(三） 法院是否核准通訊監察，應視具體個案有無符合法定要件而定， 

而非僅因「身分別」即予排除，創設辯護人之治外法權。在通保 

法明定被告與辯護人之通訊事先完全排除於得通訊監察之範圍， 

則在權利濫用之情形下，有違反公平正義之虞。比 如 ：辯護人與 

受監察之人（被告）為共犯關係，甚至辯護人本身即符合法定通 

訊監察之要件，為何僅因其身分係辯護人，即排除該法適用？或 

是辯護人與被告間之通訊内容是在湮滅、偽 造 、變造證據或勾串 

共犯或證人時，此時被告與辯護人間之秘密溝通權，明顯欠缺保 

護之必要與正當性，然渠等之通訊内容卻不得蒐集，顯與公平正 

義有違，故釋憲聲請書主張應將被告與辯護人之通訊「事先」、「完 

全 」排除於得通訊監察之範圍，要非妥適。

(四） 通訊監察係允許監控受監察之號碼在監察期間與「所有」通訊對 

象之通訊内容，退萬步言，縱若要將被告與特定人（此指辯護人） 

之通訊事前排除在得通訊監察範圍，其前提至少也必須要在核發 

通訊監察許可時，即知悉被告委任何人為辯護人？並需事先知悉 

辯護人所使用之所有門號方有可能，是 如 ：被告在通訊監察過程

「中」才委任辯護人、未知悉辯護人使用之所有門號、辯護人臨 

時使用他人門號之情形，均無從事先排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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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
列印時間：107.12.03 14:46

法律問題

發文字號：法檢字第0930801416號

座談日期：民 國 9 3 年 0 4 月 2 7 曰

座談機關：毫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

相關法條：刑 事 訢 訟 法 第 133 ' 134 ' 135、18 2條(93.04.07)

要 旨 ：律師因業務上知悉之秘密（例 如 ：某甲向律師坦承犯罪事實所作成之文書 

紀錄） ，及寒務上持有或保管他人之文書或物件（例 如 ：某乙將逃漏稅捐 

之公司帳冊置於其律師事務所） ，是否得為搜索扣押之客體？

案 由 ：律師因業務上知悉之秘密（例 如 ：某甲向律師坦承犯罪事實所作成之文書 

紀錄） ，及業務上持有或保管他人之文書或物件（例 如 ：某乙將逃漏稅捐 

之公司帳冊置於其律師事務所） ，是否得為搜索扣押之客體？

說 明 ：甲說：（否定說） 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律師就業務上知悉他 

人秘密之事項，得拒絕證言。故此部分不得成為搜索扣押之客體自 

不待言；至律師就業務上所持有或保管之文件，若不得拒絕扣押，

則拒絕証言權即有瑕疵•是亦+得為搜按扣押之客體。

乙 說 ：（肯定說） 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四條僅規定「政府機關」 、「

公務員」等持有或保管之文書或其他物件，非經該管監督機關或公 

務員允許，不得扣押，並未明文規定「業務」上之秘密或持有、保 

管物不得扣押，依 「明示其一，排除其他」之法理，律師於業務上 

保管持有之文書物件，自得為搜索扣押之客體。又同法第一百三十 

三條規定「可為証據或得沒收之物，得扣押之。」 ，故律師因業務 

知悉之秘密，固得拒絕証言，惟該等秘密如已作成文書紀錄，自屬 

「可為証據之物」而得以扣押之。

丙 說 ：（折衷說） ：應分別以觀，如為因業務知悉之秘密：依刑事訴訟法 

第一百八十二條規定本得拒絕証言。該秘密雖已作成文書記錄，然 

與律師將該秘密陳述於審判庭制成筆錄，二者性質並無不同，自不 

得因該秘密已作成文書記錄，即主張其可為扣押之客體。如為業務 

上持有或保管之物，因法無明文排除，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三 

條規定，自屬「得為証據之物」而得為搜索扣押之客體，否則無非 

鼓勵犯罪人，只要將犯罪証據寄放於律師事務所，即可不被扣押而 

脫免於罪。



討論意見：採乙說。

審査意見：採乙說。

決 議••多數採乙說。

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研究意見：

一致採乙說。

法務部研究意見：採丙說。

按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，被告與辯_ 人往來之郵 

件 、電報以可認為犯罪證據或有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 

之虞，或被告已逃亡者為限，方得扣押之，而對被告與辯護人之往來郵電 

扣押設有限制，立法意旨在保障被告辯護依賴權。同理，律師因業務上知 

悉之秘密，如涉及辯護人與被告間基於信賴關係所獲知者，例如被告向辯 

訑人坦承犯罪事實所作成之文書紀錄，應不得為搜索扣押之客髑1否則亦 

將侵害被告之辯護依賴權。惟辯護人之權限並不包括為被告隱匿或湮滅罪 

證 ，若涉及湮滅、偽造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者，縱係在辯讁人持 

有或保管中之物，亦得為搜索扣押之客體，否則無異鼓勵犯罪人，只要將 

犯罪證據寄放於辯餱人處，即可不被扣押而脫免於罪。

(躉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律問題提案）

參考法條：刑事訴訟法第133〜135、18 2條 （93.04.07)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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